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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落实《江苏省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 
设置和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区教育局（文化教育委员会）： 

为贯彻落实《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江苏省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

设置和管理办法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苏教规[2017]6 号）（以下简

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精神，促进我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的平稳健康

发展，根据《管理办法》第五条“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的具体设

置标准由设区市或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结

合当地实际制定”的规定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就市区民办非学历

教育机构的设置标准和管理办法作如下补充规定。 

一、办学场所 

凡举办冠名为“培训中心”的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校舍建筑

总面积应不小于 500 平方米；凡举办冠名为“培训学校”的民办

非学历教育机构，校舍要求相对独立，其校舍建筑总面积应大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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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0平方米。 

办学场所不得为居民住宅、地下室、有安全隐患以及不适合

办学的场所，非在用学校场地的办学场所必须有住建部门出具的

可以用于教学的房屋质量合格证明以及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合格

证明。 

非学历面向幼儿、小学生、中学生开展教育培训的场所分别

不高于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教室和办公室应当设在同一处。 

二、注册资金 

注册资金须实际存入银行并提供有效的出资证明材料。凡举

办冠名为“中心”的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注册资金不少于 50 万元

人民币；凡举办冠名为“学校”的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注册资金

不少于 200万元人民币。 

三、收费退费规则 

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应与学员（监护人）签订培训协议，退

费规则和标准按《江苏省培训收费管理办法》（苏价规[2013]2 号）

第十九条之规定执行：因举办者原因造成培训人员退学的，培训

单位应当退还所收取的全部费用；参加培训人员在培训前提出退

学的，培训单位应当退还全部培训费用；授课课时在总课时一半

（含一半）以内，培训人员提出退学的，培训单位应当退还一半

培训费用；授课课时超过总课时一半的，培训人员提出退学的，

扣除实际授课课时后退还费用。 

四、设立教学点 

非营利性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如要跨区域设立办学点的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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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教育机构（总部）的审批部门同意，向办学点所在地教育行

政部门提出申请，办理备案手续，在获得同意备案批复后方可办

学。办学点纳入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。 

营利性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如要跨区域设立办学点（分公司）

的，按照工商总局《关于调整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的通知》

（工商企注字[2017]155 号）和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

要取得办学点（分公司）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学许可证（前

置许可）后方能进行分公司的登记。 

五、关于营利性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的审批流程 

首先在办学所在地工商（市场监管）行政部门核准名称，以

核准的名称开展办学场所的消防和房屋合格验收，再到办学地所

属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设立许可，取得《办学许可证》，然后到办学

地所属工商（市场监管）行政部门依法登记。 

六、张家港市、常熟市、太仓市、昆山市的民办非学历教育

机构设置标准，可由各市根据实际情况设定。 

七、本通知未涉及或未明确的问题，仍按原标准执行。 

 

 

苏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

2018 年 5月 6 日 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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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 5月 7日印发   


